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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光科技（杭州）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四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聚光科技(杭州)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 监事会于2019年4月13日以电

子邮件、书面传真和专人送达方式发出召开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四十四次会议通

知。本次会议于2019年4月24日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本次会议应参加表决3

人，实际参加表决3人，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决议合法、有效。监事会以通讯方式(传真)表决通

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2018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3 票; 反对: 0 票; 弃权: 0 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 2018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8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核的公司2018年年度报告的程序符合

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

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2018年年度报告》及《2018年年度报告摘要》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在中

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的相关公告。 

表决结果: 同意: 3 票; 反对: 0 票; 弃权: 0 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2018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8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公司2018年实现营业收入

382,490.52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36.63%；利润总额74,996.83万元，同比增加

33.80%；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60,120.58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33.93%。

具体内容详见中国证监会创业板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同期披露的《2018年年度报

告》。 

表决结果: 同意: 3 票; 反对: 0 票; 弃权: 0 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 2018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8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母公司2018年度实现的净利润

为357,308,850.35元，根据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按照公司2018年度实现净利润

的10%计提法定盈余公积金35,730,885.04元。截止2018年12月31日，母公司可供

股东分配利润为1,351,366,972.86元，公司年末资本公积为958,434,297.30元。 

鉴于公司目前盈利状况比较稳定，根据中国证监会鼓励上市公司现金分红，

给予投资者稳定、合理回报的指导意见，在符合利润分配原则，保证公司正常经

营和长远发展的前提下，为了更好地兼顾股东的即期利益和长远利益，根据《公

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董事会同意公司以截至目前公司总股本

446,109,800股（不包含已回购的股份共计6,407,60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

股派发现金股利5.00元（含税）。共分配现金股利223,054,900.00元，剩余未分

配利润结转以后年度。 

 

表决结果: 同意: 3 票; 反对: 0 票; 弃权: 0 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 2018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8 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公司编制的《2018 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真实、客观

地反应了公司内部控制制度的建立、健全和执行情况。公司结合自身的经营特点

和风险因素，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内部控制体系，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要求以及

公司生产经营管理实际需要，并能得到有效执行，内部控制体系的建立对公司经

营管理的各个环节起到了较好的风险防范和控制作用。 



《2018 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的具体内容详见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指定信息披露网站。 

表决结果: 同意: 3 票; 反对: 0 票; 弃权: 0 票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公司 2019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鉴于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2018年度审

计工作中表现出的执业能力及勤勉、尽责的工作精神，同意续聘天健会计师事务

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19年度审计机构。 

本议案尚需提交 2018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 同意: 3 票; 反对: 0 票; 弃权: 0 票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经核查，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发布的相关通知及

规定进行的合理变更，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

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亦不会对公司财务报表产生重

大影响。监事会同意本次变更会计政策事项。 

具体内容详见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网站披露的《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

告》。 

本议案以3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获得通过。 

八、审议通过了《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暨提名第三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候选人的议案》 

公司第二届监事会任期即将届满，根据《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

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法律法

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将按照相关法律程序进行监事

会换届选举。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公司监事会同意提名韦俊峥先生和彭敦亮先生

为公司第三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与公司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职

工代表监事赵玲女士共同组成公司第三届监事会。 

出席会议的监事对以上候选人进行逐项表决，结果如下： 

1、提名韦俊峥先生为公司第三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 

表决情况：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2、提名彭敦亮先生为公司第三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 



表决情况：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公司第三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的简历情况，详见公司披露于中国

证监会指定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上的《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18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聚光科技（杭州）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一九年四月二十四日 


